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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第 十 五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 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七 日 ( 星 期 一 ) 下 午 二 時  

貳 、 地 點 ： 行 政 院 第 一 會 議 室  

參 、 主 持 人 ： 游 召 集 人 錫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李 育 穎  

肆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 

林 委 員 信 義           林 信 義  

余 委 員 政 憲           林 中 森
代  

黃 委 員 榮 村           范 巽 綠
代 

陳 委 員 定 南           林 錫 堯
代  

涂 委 員 醒 哲           翁 瑞 亨
代  

陳 委 員 菊            陳 菊

 

李 委 員 逸 洋           李 若 一
代 

葉 委 員 國 興           吳 水 木
代 

陳 委 員 建 年           陳 建 年

 

王 委 員 麗 容           王 麗 容  

卓 委 員 春 英           卓 春 英  

郭 委 員 玲 惠           郭 玲 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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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委 員 富 源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陳 委 員 小 紅           陳 小 紅  

黃 委 員 昭 順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李 委 員 萍            李  萍  

潘 委 員 維 剛           潘 維 剛  

王 委 員 如 玄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陳 委 員 秀 惠           陳 秀 惠  

唐 委 員 文 慧           唐 文 慧  

李 委 員 元 貞           李 元 貞  

尤 委 員 美 女           尤 美 女  

王 委 員 淑 英           王 淑 英  

劉 委 員 毓 秀           劉 毓 秀  

陳 委 員 來 紅           陳 來 紅  

紀 委 員 惠 容           紀 惠 容  

黃 委 員 淑 英           黃 淑 英  

伍 、 列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

行 政 院 莊 發 言 人 碩 漢        莊 碩 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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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第 一 組 尤 組 長 明 錫       尤 明 錫  
行 政 院 第 一 組           賈 裕 昌  

陳 副 執 行 秘 書 鴻 益         陳 鴻 益  

司 法 院             林 敏 蕙  

審 計 部  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銓 敘 部             侯 景 芳  

考 選 部  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     沈 建 中  

教 育 部             陳 昆 仁 、 張 慧 敏  

外 交 部             楊 文 昇  

法 務 部             陳 忠 光  

交 通 部             謝 界 田  

經 濟 部             葉 華 換  

財 政 部             鄭 裕 博 、 蘇 玲 娜  

國 防 部             陳 瑞 榮 、 陳 振 祖  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         林 秀 娟  

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       孫 碧 霞 、 邱 月 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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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         杜 建 德  

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      黃 海 倫  

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         陳 昌 雄  

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        厲 威 廉  

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      徐 水 仙  

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      張 美 陽  

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       林 芳 玫  

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       林 世 旻  

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       陳 秀 卿  

行 政 院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   盧 振 中  

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       陳 榮 盛 、 何 台 棟  

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       王 汎 森  

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         林 其 浩 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        謝 秀 能  

內 政 部 兒 童 局           魏 隆 盛  

內 政 部 性 侵 害 暨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委 員 會   林 慈 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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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政 部 戶 政 司           謝 愛 齡  
內 政 部 社 會 司           曾 中 明  

財 團 法 人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發 展 基 金 會    黃 鈴 翔  

本 會 秘 書 處           林 維 言 、 謝 玉 新 、 蘇 加 添 、 李 育 穎  

陸 、 主 席 致 詞 ： （ 略 ）  

 

柒 、 報 告 案  

第 一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本 會 秘 書 處  

案 由 ： 第 十 四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案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洽 悉 ， 應 辦 理 事 項 請 相 關 機 關 積 極 持 續 辦 理 。  

二 、 有 關 唐 委 員 文 慧 建 議 婦 女 社 會 參 與 研 討 會 未 來 可 考 量 於 中 南 部 召 開 一 節 ， 為 方 便 並

促 進 中 南 部 關 心 婦 女 議 題 之 人 士 參 與 ， 未 來 各 機 關 於 辦 理 相 關 活 動 時 ， 應 儘 量 兼 顧

北 中 南 之 區 域 平 衡 。  

三 、 各 位 委 員 如 對 相 關 辦 理 情 形 另 有 建 議 ， 可 提 案 由 幕 僚 單 位 送 請 權 責 機 關 先 行 研 究 處

理 與 討 論 ， 以 有 助 於 後 續 執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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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
案 由 ： 有 關 兩 性 工 作 平 等 法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，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發 放 法 制 定 事 宜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本 案 雖 在 會 前 協 商 會 議 已 進 行 討 論 並 獲 致 初 步 共 識 ， 認 為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之 發

放 ， 涉 及 國 家 整 體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與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， 應 以 短 、 中 、 長 程 審 慎 規 劃 ， 不

宜 驟 然 立 法 實 施 ； 惟 本 案 事 屬 重 要 政 策 ， 仍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審 慎 規 劃 ， 請 本 院 經 建 會

邀 集 相 關 部 會 及 專 家 學 者 研 商 協 調 ， 並 將 結 論 提 下 次 委 員 會 議 報 告 。  

 

第 三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

案 由 ： 單 親 家 庭 優 先 承 租 或 承 購 待 售 國 宅 權 利 之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請 內 政 部 由 需 求 面 進 行 考 量 ， 調 查 各 地 方 政 府 單 親 家 庭 的 數 目 及 其 住 宅 需 求 ， 以 進

一 步 釐 清 以 何 種 方 式 回 應 單 親 家 庭 的 居 住 需 求 ， 並 確 認 有 無 另 建 國 宅 或 協 助 其 租

（ 購 ） 國 宅 之 必 要 。  

二 、 本 案 請 內 政 部 持 續 試 辦 ， 並 評 估 其 實 施 成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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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育 部  
案 由 ：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 持 系 統 規 劃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洽 悉 ； 至 有 關 外 界 因 對 於 本 方 案 了 解 不 夠 所 引 起 的 疑 慮 ， 請 教 育 部 及 各 委 員 能 多 與

各 界 說 明 溝 通 。  

 

第 五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

案 由 ：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之 建 置 歷 程 、 執 行 期 程 及 初 步 辦 理 結 果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對 於 委 員 所 提 出 關 於 使 用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人 數 、 公 廁 座 數 、 少 年 保 護 與 福 利 服 務 、 身

心 障 礙 與 老 人 福 利 、 社 會 工 作 等 實 施 期 程 應 予 提 前 及 相 關 建 議 ， 請 本 院 主 計 處 會 同

本 會 秘 書 處 及 權 責 機 關 參 考 委 員 意 見 再 予 檢 討 ； 各 權 責 機 關 應 就 暫 無 法 辦 理 或 縮 短

執 行 期 程 之 具 體 理 由 與 原 因 ， 分 別 向 委 員 說 明 溝 通 ， 並 請 委 員 提 供 協 助 。  

二 、 我 國 是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， 對 於 少 數 民 族 資 料 的 統 計 分 析 應 予 重 視 ； 有 關 原 住 民 統 計 資

料 的 蒐 集 與 建 置 ， 由 原 民 會 主 責 研 擬 具 體 計 畫 予 以 推 動 ， 並 請 本 院 主 計 處 及 各 機 關

提 供 相 關 資 料 與 協 助 ， 計 畫 完 成 後 並 請 送 本 人 一 份 作 為 參 考 。  

三 、 本 案 對 司 法 院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（ 詳 附 件 一 ） 應 予 充 分 尊 重 ， 請 主 計 處 配 合 調 整 修

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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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 、 討 論 案  

提 案 單 位 ： 本 會 秘 書 處  

案 由 ： 為 研 擬 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 益 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（ 草 案 ） ， 作 為 未 來 相 關 部 會 推 動 婦 女 權

益 工 作 之 綱 領 乙 案 。  

決 議 ：  

一 、 首 先 對 於 各 位 委 員 及 各 機 關 同 仁 在 過 去 三 個 月 當 中 ， 密 集 參 與 討 論 本 工 作 重 點 分 工

表 的 辛 勞 ， 表 達 感 謝 與 肯 定 。  

二 、 本 案 原 則 通 過 ， 請 內 政 部 參 酌 與 會 委 員 發 言 意 見 （ 詳 附 件 二 ） 再 予 詳 加 檢 視 修 正 後 ，

分 函 各 機 關 及 地 方 政 府 照 所 定 重 點 工 作 及 完 成 期 限 ， 全 力 推 動 辦 理 ； 至 於 所 需 經

費 ， 請 各 主 協 辦 機 關 視 工 作 期 程 分 年 編 列 並 落 實 執 行 。  

三 、 本 項 重 點 分 工 表 將 採 取 滾 動 式 的 目 標 管 理 ， 對 於 已 完 成 或 是 新 增 的 工 作 重 點 應 隨 時

進 行 調 整 及 更 新 ， 並 由 本 委 員 會 負 責 督 導 ； 同 時 ， 並 請 本 院 新 聞 局 對 於 相 關 政 策 進

行 宣 導 ， 俾 讓 民 眾 有 所 認 識 了 解 。  

四 、 請 內 政 部 負 責 定 期 追 蹤 各 機 關 之 辦 理 情 形 及 做 好 彙 整 分 析 工 作 ， 並 自 下 （ 第 十 六 ）

次 委 員 會 議 起 ， 向 委 員 會 議 提 出 執 行 情 形 之 檢 討 報 告 。  

五 、 本 項 重 點 分 工 表 雖 已 從 人 身 安 全 的 角 度 將 外 籍 或 大 陸 配 偶 的 相 關 權 益 列 入 ， 惟 目 前

國 內 的 外 籍 或 大 陸 配 偶 （ 統 稱 外 裔 新 娘 ） 總 人 數 已 超 過 二 十 五 萬 人 ， 且 仍 逐 年 增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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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， 其 所 衍 生 的 生 活 適 應 、 社 會 參 與 、 文 化 價 值 融 合 、 子 女 撫 養 教 育 及 優 生 保 健 等

問 題 ， 應 予 重 視 並 及 早 因 應 ； 請 內 政 部 從 更 為 整 體 的 視 野 進 行 通 盤 研 究 ， 並 提 下 （ 第

十 六 ） 次 委 員 會 議 專 案 報 告 。  

六 、 本 項 重 點 分 工 表 修 正 通 過 後 ， 可 作 為 未 來 進 一 步 籌 開 全 國 性 婦 女 權 益 研 討 會 討 論 時

之 基 礎 ， 以 有 助 於 讓 各 界 的 意 見 能 充 分 表 達 及 融 入 本 分 工 表 。  

七 、 對 於 司 法 院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（ 詳 附 件 三 ） ， 應 予 充 分 尊 重 ， 本 分 工 表 中 須 請 司 法

院 協 助 事 項 ， 請 本 會 秘 書 處 整 理 後 ， 由 本 院 函 請 司 法 院 協 助 辦 理 。  
 

玖 、 臨 時 動 議  

有 關 尤 委 員 美 女 建 議 ︰ 台 灣 近 年 來 推 動 婦 女 權 益 發 展 成 果 卓 著 ， 建 議 政 府 應 拍 攝 在 台 灣

這 塊 土 地 上 的 婦 女 運 動 史 紀 錄 片 ， 以 向 國 內 外 各 界 廣 為 宣 傳 台 灣 在 促 進 婦 女 權 益 之 正 面

形 象 ， 並 在 世 界 婦 女 運 動 史 中 ， 留 下 激 勵 人 類 的 台 灣 婦 女 運 動 文 字 及 影 像 紀 錄 。  

決 定 ： 本 案 請 送 本 委 員 會 下 （ 十 六 ） 次 會 前 協 商 會 議 先 進 行 研 商 討 論 。  

 

拾 、 散 會 ( 十 六 時 五 十 分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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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有 關 報 告 案 第 五 案 ︰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之 建 置 歷 程 、 執 行 期 程 及 初 步 辦 理 結 果 報 告 案 ， 司 法

院 意 見 摘 要 如 下 ︰  

一 、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（ 草 案 ） ｜ 貳 、 社 會 （ 政 治 ） 參 與 三 、 政 治 參 與 （ 三 ） 人 才 培 訓 訓 練

人 數 ； 參 、 婚 姻 與 家 庭 二 、 子 女 （ 二 ） 子 女 親 權 ； 肆 、 人 身 安 全 一 、 家 庭 暴 力 （ 四 ）

保 護 令 核 發 ２ 核 發 天 數 ； 肆 、 人 身 安 全 二 、 性 侵 害 （ 三 ） 性 侵 害 犯 罪 報 案 案 件 分 析

６ 加 害 人 依 刑 法 強 制 治 療 （ １ ） 鑑 定 人 數 ； 三 、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（ 四 ） 加 害 人 的

處 分 ３ 法 院 裁 決 數 等 項 下 複 分 類 中 之 「 原 住 民 」 部 份 ， 非 屬 人 才 培 訓 或 審 判 業 務 法

定 必 要 記 載 或 調 查 事 項 ， 礙 難 配 合 提 供 。 另 增 列 此 項 統 計 指 標 ， 關 涉 是 否 全 面 進 行

原 住 民 身 分 調 查 、 認 定 、 相 關 法 律 及 公 務 統 計 報 表 修 正 ， 以 及 當 事 人 個 人 意 願 （ 是

否 願 承 認 其 原 住 民 身 分 ） 等 ， 將 支 出 龐 大 行 政 成 本 ， 如 無 特 殊 實 益 或 考 量 ， 應 予 刪

除 。  

二 、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（ 草 案 ） ｜ 參 、 婚 姻 與 家 庭 二 、 子 女 （ 二 ） 子 女 親 權 項 下 之 「 婚 之 子

女 監 護 權 」 意 涵 不 明 ， 如 係 指 法 院 有 關 子 女 監 護 權 之 裁 判 ， 則 複 分 類 所 列 「 性 別 、

年 齡 、 原 住 民 身 分 、 父 母 年 齡 、 原 住 民 身 分 」 等 項 ， 因 非 屬 是 類 事 件 裁 判 書 法 定 必

要 記 載 事 項 ， 礙 難 提 供 本 項 統 計 資 料 。  

三 、 肆 、 人 身 安 全 三 、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（ 四 ） 加 害 人 的 處 分 ３ 法 院 裁 決 數 項 下 複 分 類

中 之 「 法 條 別 」 建 請 修 正 為 「 罪 名 別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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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有 關 討 論 案 ︰ 研 擬 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 益 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（ 草 案 ） 乙 案 ， 各 位 委 員 發 言 意 見

摘 要 如 下 ︰  

一 、 「 提 升 婦 女 健 康 管 理 觀 念 」 理 念 第 一 點 修 正 為 「 提 供 婦 女 健 康 飲 食 、 正 確 瘦 身 美 容

及 體 能 運 動 觀 念 。 透 過 社 區 參 與 方 式 ， 提 升 婦 女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觀 念 及 建 立 健 康 生 活

型 態 ， 以 達 到 健 康 生 活 化 ， 生 活 健 康 化 的 目 的 。 」 ， 工 作 重 點 第 一 點 修 正 為 「 結 合

社 區 及 民 間 資 源 ， 推 展 均 衡 飲 食 、 健 康 飲 食 、 食 品 衛 生 安 全 、 體 重 控 制 、 瘦 身 美 容

及 體 能 運 動 等 攸 關 婦 女 健 康 議 題 之 宣 導 計 畫 ， 提 升 婦 女 之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觀 念 。 」 ，

工 作 重 點 第 四 點 修 正 為 「 評 估 是 否 設 置 社 區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， 或 整 合 相 關 學 校 、 衛 生

所 資 源 ， 提 供 婦 女 適 當 之 心 理 諮 詢 與 轉 介 服 務 。 」  

二 、 請 新 聞 局 配 合 宣 導 政 府 的 課 輔 、 托 兒 等 新 政 策 ， 以 公 益 短 片 方 式 播 出 。  

三 、 請 各 部 會 就 「 不 涉 修 法 、 立 即 辦 理 」 之 工 作 重 點 項 目 ， 提 出 實 施 計 畫 或 方 案 ， 俾 以

具 體 評 估 。  

四 、 「 推 動 落 實 兩 性 平 權 法 律 修 正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一 項 所 涉 修 正 「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

民 關 係 條 例 」 ， 請 陸 委 會 召 開 會 議 探 討 兩 岸 關 係 條 例 是 否 涉 及 性 別 歧 視 的 問 題 。  

五 、 「 建 立 社 區 照 顧 福 利 體 系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三 點 建 議 修 正 為 「 分 階 段 逐 步 推 動 社 區 國 小

學 童 課 後 照 顧 ， 以 提 供 家 庭 兒 童 照 顧 需 求 之 滿 足 。 」 。  

六 、 「 性 病 及 愛 滋 病 防 治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一 點 建 議 修 正 為 「 結 合 教 育 、 新 聞 單 位 及 民 間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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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 ， 針 對 青 少 年 及 婦 女 （ 包 含 外 籍 新 娘 及 女 性 外 勞 ） 加 強 辦 理 性 病 及 愛 滋 病 防 治 之

宣 導 教 育 。 」 。  
七 、 「 管 制 性 暴 力 犯 罪 相 關 資 訊 」 建 議 修 正 為 「 管 制 性 及 暴 力 犯 罪 相 關 資 訊 」 ， 理 念 修 正

為 「 涉 及 性 及 暴 力 之 犯 罪 案 件 ， 其 再 現 具 有 促 發 相 似 行 為 之 作 用 ， 相 關 單 位 對 於 其

訊 息 應 嚴 加 管 制 。 」 ， 工 作 重 點 第 三 點 建 議 修 正 為 「 衛 政 單 位 應 有 效 規 範 阻 止 媒 體

進 入 醫 院 採 訪 性 及 暴 力 事 件 受 害 者 及 其 家 屬 。 」 ， 增 列 第 四 點 工 作 重 點 「 針 對 性 及

暴 力 犯 罪 案 件 之 報 案 及 處 理 流 程 進 行 檢 討 ， 研 議 防 止 相 關 資 訊 不 當 外 洩 之 辦 法 。 」 ，

請 警 政 署 就 報 案 處 理 流 程 及 管 制 措 施 進 行 檢 視 。  

八 、 建 議 婦 權 會 以 小 組 名 義 以 記 者 會 方 式 定 期 發 表 媒 體 觀 察 報 告 ， 主 動 出 擊 ， 對 媒 體 有

約 束 力 量 ， 並 請 相 關 單 位 配 合 。  

九 、 劉 毓 秀 委 員 書 面 意 見 ︰ 「 建 立 社 區 照 顧 福 利 體 系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三 點 建 議 修 正 為 「 分

階 段 逐 步 推 動 社 區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 持 系 統 ， 以 充 分 提 供 或 補 足 各 類 家 庭 及 兒 童

課 後 托 育 之 需 求 。 」 ； 工 作 重 點 第 四 點 建 議 修 正 為 「 分 階 段 逐 步 推 動 社 區 兒 少 心 理

衛 生 、 認 輔 及 寄 養 支 持 系 統 ， 結 合 前 述 三 項 措 施 及 社 區 國 小 、 國 中 輔 導 系 統 ， 為 有

需 要 之 兒 少 持 續 提 供 生 活 、 心 理 、 生 涯 規 劃 之 協 助 ， 讓 每 一 個 兒 童 及 少 年 健 全 成

長 。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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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 
有 關 討 論 案 ︰ 研 擬 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 益 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（ 草 案 ） 乙 案 ， 司 法 院 意 見 摘 要 如

下 ︰  

一 、 「 預 防 婦 女 貧 窮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七 點 建 請 修 正 為 「 提 昇 婦 女 經 濟 生 活 保 障 意 識 ， 宣 導

民 法 親 屬 編 夫 妻 財 產 制 相 關 規 定 ， 以 確 保 婦 女 權 益 。 」 。 理 由 為 ︰ 欲 預 防 婦 女 貧 窮 ，

強 化 婦 女 經 濟 生 活 保 障 ， 應 自 提 昇 婦 女 經 濟 生 活 保 障 意 識 、 明 確 認 識 規 範 夫 妻 間 財

產 處 理 之 法 律 規 定 根 本 做 起 ， 方 能 致 效 ， 原 工 作 重 點 內 容 「 並 協 調 司 法 院 研 擬 強 化

生 活 費 、 撫 養 費 之 訴 訟 請 求 效 率 」 等 字 句 ， 容 易 導 致 夫 妻 間 生 活 費 或 撫 養 費 之 請 求

必 須 以 訴 訟 為 之 的 誤 解 ， 反 而 窄 化 修 正 民 法 夫 妻 財 產 制 相 關 規 定 ， 故 建 請 修 正 ， 因

修 正 後 內 容 與 本 院 權 責 無 直 接 關 連 ， 宜 併 將 「 司 法 院 」 自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欄 刪 除 。  

二 、 「 推 動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之 被 害 人 保 護 扶 助 工 作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四 點 中 應 修 （ 制 ） 定

法 規 中 「 法 院 辦 理 家 庭 暴 力 案 件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」 、 「 緊 急 暫 時 保 護 令 聲 請 及 聯 繫 作 業

程 序 」 、 「 法 院 辦 理 性 侵 害 犯 罪 案 件 處 理 準 則 」 三 項 行 政 規 則 之 修 訂 ， 屬 本 院 權 責 事

項 ， 為 尊 重 機 關 分 立 各 有 所 司 及 本 院 權 責 之 行 使 ， 建 請 刪 除 。  

三 、 「 搶 奪 暴 力 犯 罪 婦 女 受 害 防 治 」 項 下 之 工 作 重 點 ， 與 本 院 職 掌 審 判 業 務 無 涉 ， 建 請

將 本 院 自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刪 除 。  

四 、 「 推 動 落 實 兩 性 平 權 法 律 修 正 」 工 作 重 點 第 二 項 「 協 調 司 法 院 就 涉 外 民 事 法 律 適 用

法 檢 視 有 關 男 女 平 權 修 正 。 」 建 請 刪 除 。 理 由 為 ︰ 本 院 目 前 正 積 極 進 行 涉 外 民 事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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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適 用 法 之 研 修 ， 法 務 部 亦 有 代 表 參 與 ， 因 屬 本 院 權 責 事 項 ， 不 宜 列 入 分 工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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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第 十 五 次 委 員 會 決 議 事 項 分 工 表  
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
第 一 案 ︰  

第 十 四 次 委 員 會 議

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

報 告 案 。  
有 關 唐 委 員 文 慧 建 議 婦 女 社 會 參 與

研 討 會 未 來 可 考 量 於 中 南 部 召 開 一

節 ， 為 方 便 並 促 進 中 南 部 關 心 婦 女 議

題 之 人 士 參 與 ， 未 來 各 機 關 於 辦 理 相

關 活 動 時 ， 應 儘 量 兼 顧 北 中 南 之 區 域

平 衡 。  

本 會 秘 書 處   

第 二 案 ︰  

有 關 兩 性 工 作 平 等

法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，

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

發 放 法 制 定 事 宜 報

告 案 。  

本 案 雖 在 會 前 協 商 會 議 已 進 行 討 論

並 獲 致 初 步 共 識 ， 認 為 育 嬰 留 職 停 薪

津 貼 之 發 放 ， 涉 及 國 家 整 體 社 會 福 利

政 策 與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， 應 以 短 、 中 、

長 程 審 慎 規 劃 ， 不 宜 驟 然 立 法 實 施 ；

惟 本 案 事 屬 重 要 政 策 ， 仍 有 必 要 進 一

步 審 慎 規 劃 ， 請 本 院 經 建 會 邀 集 相 關

部 會 及 專 家 學 者 研 商 協 調 ， 並 將 結 論

提 下 次 委 員 會 議 報 告 。  

經 濟 建 設 委

員 會  

本 案 將 列 為 下 次 會 議

報 告 案 ， 請 經 建 會 於

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 員 會

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 商 會

後 兩 週 內 送 報 告 案

（ 含 案 由 、 說 明 之 文

字 敘 述 及 相 關 資 料

等 ）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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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第 三 案 ︰  

單 親 家 庭 優 先 承 租

或 承 購 待 售 國 宅 權

利 之 研 究 成 果 報 告

案 。  
一 、 請 內 政 部 由 需 求 面 進 行 考 量 ， 調

查 各 地 方 政 府 單 親 家 庭 的 數 目

及 其 住 宅 需 求 ， 以 進 一 步 釐 清 以

何 種 方 式 回 應 單 親 家 庭 的 居 住

需 求 ， 並 確 認 有 無 另 建 國 宅 或 協

助 其 租 （ 購 ） 國 宅 之 必 要 。  
二 、 本 案 請 內 政 部 持 續 試 辦 ， 並 評 估

其 實 施 成 效 。  

內 政 部 營 建

署  

 

 

 

 

 

內 政 部 營 建

署 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四 案 ︰  

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

支 持 系 統 規 劃 報 告

案 。  

至 有 關 外 界 因 對 於 本 方 案 了 解 不 夠

所 引 起 的 疑 慮 ， 請 教 育 部 及 各 委 員 能

多 與 各 界 說 明 溝 通 。  

教 育 部  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五 案 ︰  一 、 對 於 委 員 所 提 出 關 於 使 用 大 眾 運 主 計 處  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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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性 別 統 計 指 標 之 建

置 歷 程 、 執 行 期 程

及 初 步 辦 理 結 果 報

告 案 。  

輸 系 統 人 數 、 公 廁 座 數 、 少 年 保

護 與 福 利 服 務 、 身 心 障 礙 與 老 人

福 利 、 社 會 工 作 等 實 施 期 程 應 予

提 前 及 相 關 建 議 ， 請 本 院 主 計 處

會 同 本 會 秘 書 處 及 權 責 機 關 參

考 委 員 意 見 再 予 檢 討 ； 各 權 責 機

關 應 就 暫 無 法 辦 理 或 縮 短 執 行

期 程 之 具 體 理 由 與 原 因 ， 分 別 向

委 員 說 明 溝 通 ， 並 請 委 員 提 供 協

助 。  

二 、 我 國 是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， 對 於 少 數

民 族 資 料 的 統 計 分 析 應 予 重

視 ； 有 關 原 住 民 統 計 資 料 的 蒐 集

與 建 置 ， 由 原 民 會 主 責 研 擬 具 體

計 畫 予 以 推 動 ， 並 請 本 院 主 計 處

及 各 機 關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與 協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原 民 會  

 

 

 

 

 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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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
助 ， 計 畫 完 成 後 並 請 送 本 人 一 份

作 為 參 考 。  

三 、 本 案 對 司 法 院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意 見

（ 詳 附 件 一 ） 應 予 充 分 尊 重 ， 請

主 計 處 配 合 調 整 修 正 。  

 

 

主 計 處  

 

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討 論 案 ︰  

為 研 擬 本 會 各 項 婦

女 權 益 工 作 重 點 分

工 表 （ 草 案 ） ， 作

為 未 來 相 關 部 會 推

動 婦 女 權 益 工 作 之

綱 領 案 。  

一 、 本 案 原 則 通 過 ， 請 內 政 部 參 酌 與

會 委 員 發 言 意 見 （ 詳 附 件 二 ） 再

予 詳 加 檢 視 修 正 後 ， 分 函 各 機 關

及 地 方 政 府 照 所 定 重 點 工 作 及

完 成 期 限 ， 全 力 推 動 辦 理 ； 至 於

所 需 經 費 ， 請 各 主 協 辦 機 關 視 工

作 期 程 分 年 編 列 並 落 實 執 行 。  

二 、 本 項 重 點 分 工 表 將 採 取 滾 動 式 的

目 標 管 理 ， 對 於 已 完 成 或 是 新 增

的 工 作 重 點 應 隨 時 進 行 調 整 及
內 政 部 （ 社 會

司 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內 政 部 （ 社 會

司 ） 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

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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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
更 新 ， 並 由 本 委 員 會 負 責 督 導 ；

同 時 ， 並 請 本 院 新 聞 局 對 於 相 關

政 策 進 行 宣 導 ， 俾 讓 民 眾 有 所 認

識 了 解 。  

三 、 請 內 政 部 負 責 定 期 追 蹤 各 機 關 之

辦 理 情 形 及 做 好 彙 整 分 析 工

作 ， 並 自 下 （ 第 十 六 ） 次 委 員 會

議 起 ， 向 委 員 會 議 提 出 執 行 情 形

之 檢 討 報 告 。  

四 、 本 項 重 點 分 工 表 雖 已 從 人 身 安 全

的 角 度 將 外 籍 或 大 陸 配 偶 的 相

關 權 益 列 入 ， 惟 目 前 國 內 的 外 籍

或 大 陸 配 偶 （ 統 稱 外 裔 新 娘 ） 總

人 數 已 超 過 二 十 五 萬 人 ， 且 仍 逐

年 增 加 中 ， 其 所 衍 生 的 生 活 適

應 、 社 會 參 與 、 文 化 價 值 融 合 、
新 聞 局  

 

 

 

 

內 政 部 （ 社 會

司 ）  

 

 

 

內 政 部 （ 戶 政

司 ）  

 

 

 

 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本 案 將 列 為 下 次 會 議

報 告 案 ， 請 內 政 部 於

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 員 會

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 商 會

後 兩 週 內 送 報 告 案

（ 含 案 由 、 說 明 、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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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
子 女 撫 養 教 育 及 優 生 保 健 等 問

題 ， 應 予 重 視 並 及 早 因 應 ； 請 內

政 部 從 更 為 整 體 的 視 野 進 行 通

盤 研 究 ， 並 提 下 （ 第 十 六 ） 次 委

員 會 議 專 案 報 告 。  
五 、 本 項 重 點 分 工 表 修 正 通 過 後 ， 可

作 為 未 來 進 一 步 籌 開 全 國 性 婦

女 權 益 研 討 會 討 論 時 之 基 礎 ， 以

有 助 於 讓 各 界 的 意 見 能 充 分 表

達 及 融 入 本 分 工 表 。  

六 、 對 於 司 法 院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意 見

（ 詳 附 件 三 ） ， 應 予 充 分 尊 重 ，

本 分 工 表 中 須 請 司 法 院 協 助 事

項 ， 請 本 會 秘 書 處 整 理 後 ， 由 本

院 函 請 司 法 院 協 助 辦 理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內 政 部 （ 社 會

司 ）  

 

 

 

本 會 秘 書 處  

文 字 敘 述 及 相 關 資 料

等 ）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

 

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
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臨 時 動 議 ︰  本 案 請 送 本 委 員 會 下 （ 十 六 ） 次 會 前 內 政 部 （ 社 會 請 於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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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有 關 尤 委 員 美 女 建

議 ︰ 台 灣 近 年 來 推

動 婦 女 權 益 發 展 成

果 卓 著 ， 建 議 政 府

應 拍 攝 在 台 灣 這 塊

土 地 上 的 婦 女 運 動

史 紀 錄 片 ， 以 向 國

內 外 各 界 廣 為 宣 傳

台 灣 在 促 進 婦 女 權

益 之 正 面 形 象 ， 並

在 世 界 婦 女 運 動 史

中 ， 留 下 激 勵 人 類

的 台 灣 婦 女 運 動 文

字 及 影 像 紀 錄 。  

協 商 會 議 先 進 行 研 商 討 論 。  司 ）  員 會 議 第 一 次 會 前 協

商 會 後 兩 週 內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
